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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期）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致：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作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专项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

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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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引言

一、释义

为表述方便，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所列词语

具有如下含义：

本期债券 指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期）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项目 指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期）

本所 指 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成都德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实施方案》 指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

期）实施方案》

《财评报告》 指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

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价咨

询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 指

《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克拉玛依职业技

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期）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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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査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

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

得到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

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

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

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

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

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备忘录，

并取得了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

不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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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评

级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

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

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五）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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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项目相关主体资格

项目主体：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50200726956538A

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安定路 355号

登记机关：克拉玛依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机构性质：事业单位

本所律师认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事业单位，具备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和审批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以及项目业实施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本所

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取得

行政审批等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所属领域：教育——职业教育

项目建设期：2026年 4月—2028年 10月

项目类型：新建工程，本项目资产无抵押或质押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总占地面积 1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5738

平方米（地上面积 57750平方米、地下面积 7988平方米），包括新

建 1栋综合楼 19500平方米（地上十层，地下两层）、1栋综合公寓

楼 22000平方米（地上八层）、1栋大学生活动中心 9750平方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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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四层）、室外运动场（占地面积 22000平方米，看台 6500平方米）

及附属配套工程，包含场地硬化、综合管网敷设、照明、绿化等。

（二）项目立项审批情况

《关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校舍建设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克发改发〔2025〕178号）。

三、项目效益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具有公益效益，同时能带来经济效益和

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经济效益

1.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职业教育在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

力。

2.提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职业技术学院注重与市场需求对接，

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3.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服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横向技术服

务等方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同时服务地方企业技术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社会成本。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与企业、政

府等多方合作，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降低了人才培养的社会成本。通

过创新产教融合模式，建成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

5.增强社会投资回报。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效益显著，通过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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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型人才，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长期回报。

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不仅能够提高个体收入水平，还能促进区域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效益

1.提升劳动者素质和社会生产力。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培养具备专

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有效提升了劳动者素质，从而推动社

会生产力的提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职业教育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

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促进社会公平与教育机会均等。职业技术学院为社会各阶层提

供了多样化的教育机会，特别是为农村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

提供了接受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可能，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

社会公平。

3.有利于满足市场人才需求。我国今后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大

幅度提高,对高素质的复合型技术工人需求渐旺,高等级技术工人后继

乏人,这不但体现在年龄结构偏大上,更体现在专业知识、技能结构上。

目前不仅技术密集型企业需要高素质劳动者,而且劳动密集型、资金

密集型企业对技术工人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反映了劳动密

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趋势,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

要求会更高。项目的实施，完善了学校的配套设施、全校师生教学、

生活设施，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输送、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有利于增强区域内竞争实

力，吸引更多优质生源，创“名校”效应，同时使学校的教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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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更加完善。项目的实施更加有利于学校自身的发展，推动克

拉玛依市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让学校的各族教职工更深的体会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有利于人才引进、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提高其在本地

的声誉和形象，这对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学校的长远发展等都将起

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4.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发展需求。职业技术学院不仅是人才

培养的基地，还通过科研服务、社区培训等方式，承担起服务社会的

责任。通过开展科研宣讲活动，服务师生和社会，展现了其社会影响

力。

5.弘扬工匠精神，引领社会文化。职业技术学院在培养技术技能

人才的同时，注重弘扬工匠精神，推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技能

的文化氛围。通过与当地企业深度合作，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推动

了工匠精神的传播。

因此，本项目实施产生的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总投资 47000.00 万元，静态总投资

43630.19万元，占总投资的 92.83%；建设期利息 3328.00万元，占总

投资的 7.08%；发行费、登记托管费、兑付服务费 41.81万元，占总

投资的 0.09%。

项目资本金 10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21.28%，全部来源于财

政预算资金。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7000.00万元，占总投资

的 78.72%，其中：2026年申请发行 30000.00万元；2027年申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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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万元。发行债券期限为 15年期。债券利率按 3.2%测算，发

行费为面值的 1‰，登记托管费为面值的 0.08‰、兑付服务费为面值

的 0.05‰。本次申请发行地方专项债券 20000 万元，发行期限 15 年。

根据成都德欣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的《财评

报告》，本项目在预测期内可实现息前净现金流 77885.99万元，政

府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合计 54760.00万元，本项目息前净现金流/政府

专项债本息的收益覆盖倍数为 1.42倍。期内未出现无法满足还本付

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

〔2017〕89号文件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

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

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成都德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专项评价机构为本期债券

发行出具《财评报告》。

成都德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成都市锦江区市场监督

管 理 局 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510104669655797H的《营业执照》、四川省财政厅于 2018年 3月

30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号：51010064）。

出具《财评报告》的注册会计师韩雄辉，身份证号码：

420107197408223313，执业证书编号：510100651006；注册会计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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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义，身份证号码：510103491103071，执业证书编号：510100731074。

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专项评价

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财评报告的资质，在财评报告上签字

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 所 现 持 有 重 庆 市 司 法 局 颁 发 的 注 册 号 （ 编 号 ） 为

315000004519438922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已经通过了年

度考核，本所具有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次发行的经办律师张雪攀，持有重庆市司法局颁发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5001202310628619。经办律师江

敏，持有重庆市司法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

号为 15001200311305941。

本所律师认为，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

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

位，具备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现已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所需审批手续，项目实施机

构正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完善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重庆新合律师事务所
CHONGQING XINHE LAWFIRM

- 13 -

（三）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

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

领域要求。

（四）根据《实施方案》以及《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融资与

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

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

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律师

事务所、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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